宿州经济开发区闲置国有土地出租项目竞价须知
一、项目名称：宿州经济开发区闲置国有土地出租项目
二、采购方式：现场公开竞价
三、竞租起始价：14.6875万元/五年
    增加幅度1000元/次
四、竞价内容：闲置土地位于安徽宿州经济开发区南二环南侧、金海五路东侧一处用地47亩。（最终以测绘面积为准）。现对外公开出租，租赁期5年。具体情况由竞买人自行查勘。
五、租赁要求：按照文明创建的需要，本宗空闲地需平整不得建设永久性建筑物，外围设有围挡，并需张贴文明宣传标语，该费用为竞得人承担。
六、承租人向拍卖公司支付服务费：成交价款的3%
七、其他注意事项
(一)意向竞价人应在本公告期截止前自行现场踏勘出租标的,就出租标的相关情况主动向委托方咨询,自行了解使用标的可能涉及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市政规定;完成报名的意向竞价人均视同已实地踏勘出租标的,确认了标的范围、面积并认可租赁要求及是否有需要清场的时间及交付时间问题等,自愿承担因上述原因导致的一切后果和法律责任。
(二)本次所列示的标的面积仅作参考,以实际移交面积为准,实际移交面积与参考面积不符的,不调整成交价格。出租面积之外的建筑物、附属物(如道路、绿化、空地、停车场等)均不在出租范围内,委托方不提供任何承诺及服务。
(三)租赁期内,承租人负责租赁土地的日常安全管理工作并承担租赁土地发生的水、电、燃气、通讯(网络)、垃圾清运、物业管理、停车、消防等相关费用。
(四)租赁期内,承租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减免租金。如因法律法规及市政规定需要而导致合同解除的,租金按照实际租赁时间计算,不足整月的按实际天数计算,多退少补。
(六)《土地租赁合同》期满或终止时,承租人将土地在合同终止后10日内交还委托方。
(七)承租人自《成交确认书》出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与委托方签订租赁合同,签订合同缴纳合同履约保证金 。
(八)现有标的物实际状况出租，在竞拍成交后出租方不再增加、承担任何维修费用。

